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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位年度派員出國計畫內容涉機敏事項，

相關編列原則為何？

灱依「國防部派員出國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第三點第九款機密派員出國計畫編列原

則：

杕參與軍事演習（操演、訓練）、後備動

員整備等專案任務或參訪機敏單位及設

施（裝備）。

杌涉及重大武器裝備採購之前置準備作

業，其中涉及應機密事項。

杈拓展重要軍事合作交流事項，若公開恐

引起抗議、干預。

杝洽談重大武器裝備關鍵技術、研發測評

及兵火力部署。

杍其他依保密相關規定外洩後影響國家、

國防或軍事安全考量者。

牞各單位派員出國計畫如依前揭原則審查，

並會辦單位保防部門審認後，確屬機敏範

疇，應編列於機密預算。

二、林員因公派赴○○部會演講，不慎將購置

未滿一年之簡報筆遺留會場，經電洽承辦

單位亦未尋獲，該員遭所屬單位請求返還

原購買價格2,000元，該筆款項應納何項歲

入預算科目？

灱據107年度「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設置依據

與範圍」規範，「一般賠償收入」編列範

圍為「依據各類法令、契約所定應獲之賠

償」，另參考「國軍歲入預算科目表」，

「一般賠償收入」項下設有「遺損軍品及

軍用器材賠款」等報繳項目，本案遺失之

簡報筆非屬軍品，故以「其他雜項收入」

科目辦理。

牞為能忠實表達歲入來源及充分歸屬適切科

目，於「一般賠償收入」項下增列「遺損

公物賠款」歲入預算科目，並自108年度

起適用，爰108年度起如發生類案，應改以

「遺損公物賠款」科目繳納。

三、請問「委製計畫成本審查機制」中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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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勞動部「職類別薪資調查動態查詢資

料」，最新年度資料是否已公布？如何從

軍網下載運用？

勞動部「職類別薪資調查動態查詢資

料」，106年7月份統計結果資料已於107年5月

31日公布於勞動統計查詢網（http：//statfy.mol.

gpv.tw） ，為利全軍各單位隨時下載運用，以

提升審查便利性並減輕作業負荷，相關資料公

告於本部主計局財務會計處網站。

四、請問對美軍購案款結匯及支付程序為何？

本部對美軍購作業，案款結匯及支付程序

係依「國防部及所屬機關軍購案支出結報作業

規定」、「國軍策進軍購案執行驗收結案管制

作業指導」及美軍「安全援助管理手冊」、美

國防部「財務管理規則」等規範辦理，分述如

後：

灱本部軍購案款係各執行單位依據美軍季帳

單（645表）第14欄所列金額辦理結匯作

業。

牞由國軍台北財務處將款項匯撥駐美軍事代

表團（以下簡稱駐美團）之代理國庫兆豐

商銀紐約及洛杉磯分行暫存帳戶，經駐美

團分別與兆豐商銀兩分行及美聯邦儲備銀

行確認無誤後，即函請兆豐商銀兩分行將

款項匯撥本部於美聯邦儲備銀行之軍購帳

戶。

犴各軍購國之應付款項，係由美國防財務帳

務中心向美聯邦儲備銀行提領至信託基

金，再行支付美軍，完成付款程序。

五、請問作業基金之年度預算，立法院未依限

完成審議，應如何因應？

依預算法第54條及依「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未能依限完成時之執行補充規定」第2條規範，

預算案如不能依限完成審議，收入部分依上年

度標準及實際發生數覈實執行，支出部分除管

制性科目暫依上年度決算數與本年度預算數孰

低者管制支用外，餘可依營運實況覈實併年度

決算辦理；另資本支出部分，除新興之資本支

出外，應在上年度執行數與本年度預算數較低

者範圍內覈實支用，惟依合約必需支付者不在

此限。

六、請問新設特種基金應如何申請設置？

依「中央政府特種基金管理準則」規定，

申請設置特種基金時，事先均詳敘設置目的、

基金來源及運用範圍，層報行政院經相關部會

審查核准，並於編列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設

置，並將目的、基金來源及運用範圍等明訂於

「收支保管運用辦法」完成法制程序後據以執

行；復依立法院審議100年度預算通案決議，新

設基金非經立法院同意，不得逕行設置。爰歸

納特種基金設置程序如下：

灱確定特種基金設置之宗旨與目的。

牞依基金設置之宗旨與目的，確定未來基金

來源與用途之項目。

犴依基金之來源或用途，確定本部業務主管

單位。

犵由業務主管單位按業務實況，詳細估算基

金來源及用途等，完成基金設置計畫及法

源草案呈報行政院。

玎設置法源及編列預算完成法定程序（經立

法院審議通過）。

甪訂定「收支保管運用辦法」報請行政院核

定發布，並送立法院。

七、各單位辦理水電費、電信費等費款支付，

是否應取得電子發票辦理結報？ 
灱查「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4點規範

略以：各機關繳納公用事業費款（如水電

費、電信費、瓦斯費等）之相關繳費證明

文件及繳費通知單，得作為支出憑證；公

用事業業者將繳費通知單整併至繳費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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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者，各機關免附繳費通知單。

牞依前開規定各機關繳納公用事業費款之相

關繳費證明文件及繳費通知單，得作為支

出憑證，可免下載取得電子發票。

八、奉派出國時如有一日內跨越兩地區或兩地

區以上者，其生活費應以何地為計算基

準？另因公出國執行公務，其回程時間日

支生活費如何計算？

灱依據「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

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附註2：奉派出

國時如有一日內跨越兩地區或兩地區以上

者，其生活費日支數額均以當日留宿之地

區為列支數額，不得重複。

牞明查「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9點規

定，在交通工具歇夜及返國當日，生活費

按「該地區」生活費日支數額30％報支；

復查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解釋彙編，所謂「該地區」係指搭乘班

機起飛地。


